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香港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工作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闡 述 香 港 現 時 為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而 在 本

地及國際層面所做的工作，並概述未來的主要任務。  

背景  

2 .  各 類 罪 犯 ， 由 毒 販 、 走 私 犯 、 不 法 軍 火 商 以 至 貪 污 官 員 ， 都 要 清

洗 和 隱 藏 犯 罪 所 得 的 金 錢 ， 使 這 些 得 益 不 會 成 為 調 查 和 扣 押 的 對 象 。

他 們 會 調 動 這 些 不 義 之 財 ，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金 融 體 系 加 以 清 洗 ， 令 人 以

為 這 些 是 合 法 取 得 的 錢 財 。 罪 犯 覬 覦 財 富 ， 如 能 攻 其 要 害 ——使 他 們

作 奸 犯 科 後 無 利 可 圖 ， 便 可 以 發 揮 有 效 的 阻 嚇 作 用 。 因 此 ， 打 擊 清 洗

黑錢活動對遏止嚴重及有組織罪行，至為重要。  

3 .  以 本 質 而 論 ，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有 別 於 正 常 的 經 濟 活 動 。 一 如 其 他 地

下 活 動 ， 要 估 計 清 洗 黑 錢 問 題 的 嚴 重 程 度 ， 極 之 困 難 。 打 擊 清 洗 黑 錢

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(特 別 組 織 )曾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嘗 試 估 計 每 年 在 全 球 清

洗 的 販 毒 黑 錢 數 額 ， 但 由 於 吸 食 毒 品 數 字 及 毒 品 價 格 統 計 數 字 等 相 關

資 料 並 不 齊 全 ， 該 組 織 只 得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中 终 止 研 究 工 作 。 國 際 貨 幣

基 金 組 織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粗 略 估 計 ， 全 球 清 洗 黑 錢 的 總 額 ， 約 為 全 球 國

內生產總值的二至五個百分點。  

4 .  《 1988 年 聯 合 國 禁 止 非 法 販 運 麻 醉 藥 品 和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》 是 第

一 份 規 定 締 約 國 必 須 在 本 國 的 法 律 中 ， 把 清 洗 販 毒 黑 錢 定 為 刑 事 罪 行

的 國 際 公 約 。 《 2000 年 聯 合 國 打 擊 跨 國 有 組 織 犯 罪 公 約 》 進 一 步 規

定 ， 締 約 國 必 須 把 清 洗 犯 罪 得 益 定 為 刑 事 罪 行 ， 並 推 行 公 約 所 載 的 措

施 以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。 至 於 制 訂 反 清 洗 黑 錢 政 策 及 措 施 方 面 ， 則 由

特 別 組 織 訂 定 標 準 。 該 組 織 是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七 大 工 業 國 高會 議 後 成

立 的 獨 立 國 際 組 織 ， 負 責 在 國 家 及 國 際 層 面 制 訂 和 推 廣 政 策 ， 以 打 擊

清洗黑錢活動 (特別組織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A )。  

5 .  一 如 其 他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， 香 港 也 受 到 被 罪 犯 利 用 來 清 洗 不 法 得 益

的 威 脅 ， 而 本 港 的 開 放 型 經 濟 令 偵 查 不 法 資 金 的 調 動 情 況 更 為 困 難 。

儘 管 如 此 ， 當 局 仍 時 刻 保 持 警 覺 ， 使 本 港 的 金 融 體 系 保 持 穩 健 ， 不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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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到 這 些 威 脅 。 當 局 更 在 本 地 及 國 際 層 面 採 取 積 極 措 施 ， 打 擊 清 洗 黑

錢活動。  

香港的工作  

6 .  多 年 來 ， 香 港 建 立 了 穩 健 周 全 的 反 清 洗 黑 錢 制 度 ， 而 且 不 斷 在 立

法、執法及規管方面採取多項措施，使這個制度更加鞏固。  

立法  

7 .  《 販 毒 (追 討 得 益 )條 例 》 (第 405 章 )和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

例》 (第 455 章 )是追索、限制和充公販毒及其他嚴重罪行得益的主要

法 律 手 段 。 近 年 ， 當 局 已 改 進 該 兩 條 條 例 的 反 清 洗 黑 錢 條 文 。 經 修 訂

的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規 定 ，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起 ， 貨 幣 兌 換

商 及 匯 款 代 理 人 必 須 就 其 業 務 向 警 方 登 記 ， 並 遵 行 確 定 客 戶 身 分 及 備

存交易記錄等反清洗黑錢措施。  

8 .  《 2002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 (修訂 )條例》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

開 始 實 施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了 該 兩 條 條 例 針 對 干 犯 清 洗 黑 錢 罪 行 人 士 的 財

產而發出限制令／抵押令及沒收令的相關條文。  

9 . 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制 定 的 《 聯 合 國 (反 恐 怖 主 義 )措 施 條 例 》 ， 目

的是落實有關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 8 項特別建議中較迫切的部分，以

及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《 第 1 3 7 3 號 決 議 》 有 關 防 止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措 施

的強制執行部分。  

執法  

10 . 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一 向 致 力 執 行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

資 活 動 的 法 例 ， 並 共 同 組 成 聯 合 財 富 情 報 組 ， 負 責 收 集 和 分 析 可 疑 交

易 報 告 ， 以 及 向 警 方 及 海 關 發 放 財 富 情 報 ， 以 便 作 跟 進 調 查 ， 就 清 洗

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等 罪 行 提 出 檢 控 。 聯 合 財 富 情 報 組 自 一 九 九

八 年 以 來 收 到 的 可 疑 交 易 報 告 統 計 數 字 載 於 附 件 B； 調 查 的 清 洗 黑 錢

個案數目及當中提出的檢控和定罪個案數目載於附件 C。  

11 .  自 《 販 毒 (追 討 得 益 )條 例 》 和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分 別 在

一 九 八 九 及 一 九 九 四 年 實 施 以 來 ， 被 充 公 並 交 付 政 府 的 資 產 總 值 共

3 .83 億 港 元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， 被 限 制 的 犯 罪 得 益 總 值

11 .72 億 港 元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下 令 充 公 並 等 候 向 被 告 人 追 討 的 資 產 總 值

1 .01 億港元，詳細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D。為加強與國際合作，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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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四 度 與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攤 分 與 販 毒 活 動 有 關 的 被 充 公 資 產 。 與 香 港

分攤資產的司法管轄區及所涉款額詳載於附件 E。  

12 .  香 港 可 以 就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等 罪 行 ， 根 據 《 刑 事 事

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 (第 525 章 )向其他司法管轄區提供相互法律協

助 ， 並 根 據 《 逃 犯 條 例 》 (第 503 章 )移 交 逃 犯 。 目 前 ， 香 港 已 根 據

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簽 署 了 14 份 協 定 ， 並 根 據 《 逃 犯 條

例 》 簽 署 了 13 份 協 定 。 與 香 港 簽 署 協 定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名 單 分 別 載 於

附件 F 和 附 件 G。  

監管機構  

13 .  本 港 的 法 律 架 構 與 金 融 機 構 監 管 當 局 (包 括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、 證

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和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) 發 出 的 行 政 指 引 相 輔 相

成 ， 這 些 指 引 規 定 並 提 醒 上 述 三 個 界 別 的 金 融 機 構 必 須 落 實 反 清 洗 黑

錢 措 施 ， 包 括 確 定 客 戶 身 分 、 備 存 記 錄 、 舉 報 可 疑 交 易 及 向 職 員 提 供

反 清 洗 黑 錢 方 面 的 培 訓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定 期 檢 討 這 些 指 引 ， 以 配 合 有 關

法 例 的 修 改 和 最 新 的 國 際 標 準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當 局 在 過 去 兩 年 均 發 出 補

充指引和通告，以實施有關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 8 項 特 別 建 議 。  

金融體系評估計劃  

14 .  香 港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參 加 了 由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／ 世 界 銀 行 舉 辦 的

金 融 體 系 評 估 計 劃 ， 該 計 劃 的 目 的 在 於 確 定 檢 討 中 司 法 管 轄 區 金 融 體

制 的 優 勢 和 弱 點 ， 並 評 核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有 否 遵 守 主 要 的 國 際 守 則 和 標

準 ， 從 而 令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金 融 體 制 更 加 穩 定 。 本 年 一 月 ， 由 金 融 和

法 律 界 專 家 組 成 的 隊 伍 曾 到 訪 香 港 ， 以 執 行 金 融 體 系 評 估 計 劃 的 部 分

工 作 。 他 們 採 用 聯 同 特 別 組 織 制 訂 的 統 一 方 法 ， 並 依 據 特 別 組 織 40
項建議及 8 項特別建議，評核本港打擊清洗黑錢／恐怖分子籌資活動

的 制 度 是 否 具 成 效 。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會 在 短 期 內 公 布 對 香 港 的 評 核

結果。  

15 .  總 括 來 說 ，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對 香 港 大 致 上 依 據 特 別 組 織 的 建 議

訂 定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／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的 綱 領 ， 表 示 讚 揚 。 他 們 指

出 ， 香 港 已 向 相 關 的 銀 行 、 保 險 及 證 券 業 人 士 發 出 指 引 並 予 以 更 新 ，

以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。 不 過 ， 該 組 織 察 覺 到 本 港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／ 恐 怖 分 子

籌 資 活 動 的 制 度 有 數 個 不 足 之 處 ， 涉 及 的 問 題 包 括 對 匯 款 代 理 人 及 貨

幣 兌 換 商 的 監 管 、 聯 合 財 富 情 報 組 的 資 源 、 確 定 空 殼 公 司 客 戶 身 分 、

可疑交易報告的質素，以及確立清洗黑錢罪行所需的犯罪意念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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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層面的工作  

16 .  清 洗 黑 錢 大 多 渉 及 跨 國 活 動 ， 因 此 國 際 合 作 對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活

動 ， 至 關 重 要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香 港 自 一 九 九 零 年 成 為 特 別 組 織 成 員 以

來 ， 一 直 積 極 參 與 該 組 織 的 各 項 活 動 。 除 了 出 席 特 別 組 織 的 全 體 會 議

外 ， 香 港 還 積 極 參 與 特 別 組 織 的 自 我 評 估 、 互 相 評 核 、 類 型 學 研 究 ，

以 及 有 關 反 清 洗 黑 錢 方 面 不 合 作 國 家 及 地 區 1 (不 合 作 國 家 及 地 區 )的
工 作 。 這 些 工 作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提 高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的 國 際 標 準 及 改

良 工 作 方 法 。 此 外 ， 香 港 曾 參 加 的 其 他 重 要 活 動 還 包 括 ︰ 在 二 零 零 一

年 參 與 對 卡 塔 爾 的 互 相 評 核 工 作 ；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開 始 ， 在 檢 討 印 尼 作

為不合作國家及地區這一亊宜上擔任主要聯絡工作 (即依據 25 項界定

不 合 作 國 家 及 地 區 的 準 則 評 核 印 尼 的 反 清 洗 黑 錢 制 度 )； 以 及 最 近 在

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加 入 特 別 組 織 代 表 團 ， 協 助 說 服 菲 律 賓 議 會 通 過 對 該

國 反 清 洗 黑 錢 法 例 作 出 修 訂 ， 使 特 別 組 織 無 須 對 其 採 取 對 付 措 施 。 現

時被列入不合作國家及地區名單的司法管轄區載於附件 H。  

17 .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期 間 ， 香 港 擔 任 特 別 組 織 督

導 小 組 的 成 員 ， 該 小 組 是 諮 詢 組 織 ， 負 責 訂 定 特 別 組 織 的 工 作 目 標 及

優 先 次 序 (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I )。 香 港 獲 選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至

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擔 任 特 別 組 織 的 主 席 ， 反 映 出 香 港 打 擊 清

洗 黑 錢 的 工 作 得 到 該 組 織 認 同 。 禁 毒 專 員 身 為 本 港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工 作

的統籌人，代表香港擔任特別組織主席一職。  

香港擔任主席期間推行的主要措施  

18 .  在 香 港 擔 任 主 席 期 間 ， 特 別 組 織 在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

活 動 方 面 取 得 長 足 進 展 ， 當 中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的 職 責 ， 更 是 在

二 零 零 一 年 九 一 一 事 件 後 才 開 始 履 行 的 。 特 別 組 織 的 主 要 工 作 成 績 包

括 ： 全 面 檢 討 特 別 組 織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的 40 項 建 議 、 就 恐 怖 分 子 籌 資

活動制訂 8 項特別建議並游說世界各國加以遵行，以及加強與國際貨

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作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特別組織在二零零零年開始對不合作國家及地區採取行動，定出 25 項界定不合作

國家及地區的準則，符合準則的會列為不合作國家及地區，特別組織會為改善這些

司法管轄區的反清洗黑錢制度擬訂建議，並提供培訓及技術支援。特別組織可能會

採取措施對付有關的司法管轄區，因而促使有關司法管轄區遵行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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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 40 項建議  

19 .  特 別 組 織 的 40 項 建 議 最 初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制 訂 ， 其 後 在 一 九 九 六

年 予 以 修 訂 。 這 些 建 議 為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的 標 準 定 出 綱 領 ， 供 全 球 採

用 。 有 關 建 議 提 供 了 一 套 全 面 的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措 施 ， 涉 及 的 範 疇 包 括

司 法 制 度 和 執 法 行 動 、 金 融 體 系 及 其 規 例 ， 以 及 國 際 合 作 等 。 這 些 建

議 已 成 為 全 球 採 納 的 基 準 。 不 過 ， 清 洗 黑 錢 的 方 法 及 趨 勢 不 斷 轉 變 ，

而 新 的 付 款 技 術 也 為 罪 犯 提 供 了 更 多 意 想 不 到 的 清 洗 黑 錢 方 法 。 以 往

的 經 驗 顯 示 ， 特 別 組 織 的 40 項 建 議 仍 有 可 予 加 強 和 改 善 的 地 方 。 有

見 及 此 ， 在 香 港 擔 任 主 席 期 間 ， 特 別 組 織 致 力 深 入 檢 討 40 項 建 議 。

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闡 述 改 善 建 議 後 2， 特 別 組 織 及 其 成

員國政府展開了全球性的公眾諮詢工作。  

20 .  香 港 是 檢 討 40 項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員 ， 積 極 參 與 該 項 檢 討 工

作 。 在 本 港 ， 當 局 就 各 項 建 議 通 知 所 有 有 關 方 面 ， 並 鼓 勵 他 們 向 特 別

組 織 提 出 意 見 和 參 與 特 別 組 織 為 私 營 機 構 舉 辦 的 研 討 會 。 特 別 組 織 廣

泛 徵 詢 多 個 國 際 組 織 及 國 家 機 構 ／ 專 業 團 體 的 意 見 後 ， 擬 備 了 一 份 載

列修訂建議的最後草擬本，並計劃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完成檢討工作。  

打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措施  

21 .  美 國 發 生 九 一 一 事 件 後 ， 特 別 組 織 在 香 港 擔 任 主 席 期 間 把 其 工 作

範 圍 擴 展 至 包 括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。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 於 華 盛 頓

舉 行 的 特 別 全 體 會 議 上 ， 特 別 組 織 針 對 恐 怖 分 子 及 恐 怖 組 織 構 成 的 威

脅，採納了有關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 8 項 特 別 建 議 。  

22 .  該 8 項特別建議是原有 40 項建議以外的附加建議，訂明特別組

織 的 成 員 須 在 多 個 範 疇 即 時 採 取 行 動 ， 包 括 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定 為

刑 事 罪 行 、 凍 結 恐 怖 分 子 的 資 產 、 加 強 作 出 披 露 、 爭 取 國 際 合 作 ， 以

及 採 取 措 施 防 止 有 人 利 用 電 匯 、 其 他 匯 款 制 度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資 助 恐 怖

主義活動。  

23 .  要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， 世 界 各 國 ， 包 括 特 別 組 織 的 成 員 國 及

非 成 員 國 ， 必 須 攜 手 合 作 。 因 此 ， 當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主要的建議包括： (a)金融機構對客戶盡應盡努力、舉報可疑交易、規管和監督金融

機構； (b)防止罪犯不法使用商業工具；以及 (c)把 40 項建議的適用範圍擴及七種指

定的非金融企業及行業，包括賭場及其他賭博公司、房地產商、提供公司及信託服

務的機構、律師、會計師、貴重貨品販賣商及投資顧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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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組 織 全 體 會 議 結 束 後 ， 香 港 舉 辦 首 個 有 關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的 國 際

論 壇 ， 出 席 者 包 括 來 自 亞 洲 、 東 非 和 南 非 、 南 美 、 加 勒 比 地 區 及 歐

洲 ， 隸 屬 特 別 組 織 及 與 特 別 組 織 性 質 相 若 的 區 域 組 織 近 60 個 司 法 管

轄 區 的 代 表 ， 以 及 離 岸 銀 行 監 管 機 構 組 織 的 代 表 。 此 外 ， 聯 合 國 、 國

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、 世 界 銀 行 等 九 個 國 際 組 織 也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。 出 席 者

一致認為全球必須採納和落實 8 項特別建議，並且與特別組織合力在

國 際 及 區 域 層 面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。 出 席 論 壇 的 所 有 司 法 管 轄 區

均 同 意 填 寫 由 特 別 組 織 擬 備 的 自 我 評 核 問 卷 ， 以 評 估 他 們 有 否 遵 行 8
項 特 別 建 議 。 至 於 沒 有 參 與 論 壇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特 別 組 織 主 席 已 逐 一

發信呼籲他們合作，遵循新的標準。  

24 .  為 實 施 必 要 的 措 施 以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， 特 別 組 織 在 二 零 零

二 年 六 月 成 立 了 一 個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的 工 作 小 組 。 該 工 作 小 組

(香港是成員之一 )的目標是為實施 8 項特別建議擬訂指引和註釋。該

工作小組已就第 VI 及 VII 項特別建議 (分別是其他匯款制度及電匯 )擬
備 註 釋 ， 並 就 關 於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第 V I I I 項 特 別 建 議 擬 備 最 佳 措 施 守

則 。 至 於 其 他 各 項 特 別 建 議 的 註 釋 ， 現 時 仍 在 草 擬 階 段 。 香 港 主 辦 的

特別論壇結束後，有超過 130 個司法管轄區交回自我評核問卷，工作

小 組 現 正 審 議 這 些 問 卷 ， 以 確 定 是 否 須 要 跟 進 某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情

況，提供技術支援。  

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合作  

25 .  香 港 在 擔 任 主 席 期 間 推 行 的 另 一 項 主 要 措 施 ， 是 與 國 際 貨 幣 基 金

組 織 和 世 界 銀 行 這 兩 個 主 要 國 際 金 融 機 構 合 作 。 這 兩 個 組 織 都 已 把

40 項 建 議 和 8 項 特 別 建 議 確 認 為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

的 國 際 標 準 。 他 們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同 意 與 特 別 組 織 合 力 制 訂 一 套 統 一 的

方 法 ， 以 評 核 各 司 法 管 轄 區 為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所 採

取 的 措 施 。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， 該 兩 個 組 織 合 力 制 訂 了 一 套 統 一 方 法 ，

用 以 評 核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的 成 效 ， 並 已 獲 國 際 貨 幣

基金組織／世界銀行的金融體系評估計劃 (上文第 14 及 15 段 )及特別

組 織 的 互 相 評 核 計 劃 採 納 為 評 核 工 具 。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， 香 港 在 金

融 體 系 評 估 計 劃 下 參 與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／ 世 界 銀 行 對 毛 里 求 斯 的 打

擊 清 洗 黑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制 度 所 進 行 的 評 核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了 特 別 組

織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／世界銀行之間的合作。  

亞洲／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  

26 .  香 港 是 亞 洲 ／ 太 平 洋 反 清 洗 黑 錢 組 織 (亞 太 反 清 洗 黑 錢 組 織 )的 創

辦 成 員 之 一 ， 該 組 織 是 其 中 一 個 與 特 別 組 織 性 質 相 若 的 區 域 組 織 (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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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組織性質相若的區域組織名單載於附件 J )。該組織在一九九七年

成 立 ， 目 的 是 利 便 區 內 各 司 法 管 轄 區 採 納 、 實 施 和 執 行 國 際 間 接 納 的

反 清 洗 黑 錢 標 準 。 香 港 一 直 積 極 參 與 該 組 織 的 工 作 ， 除 了 曾 出 任 亞 太

反 清 洗 黑 錢 組 織 其 他 匯 款 制 度 及 地 下 銀 行 制 度 工 作 小 組 的 聯 合 主 席 之

外 ， 還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一 及 二 零 零 二 年 ， 與 其 他 亞 太 反 清 洗 黑 錢 組 織 成

員一同對庫克島及泰國進行互相評核工作。  

未來路向  

27 .  香 港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的 工 作 已 獲 得 國 際 社 會 認 同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歐 洲

共 同 體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發 表 的 報 告 中 ， 讚 揚 香 港 建 立 了 健 全 的 反

清 洗 黑 錢 制 度 並 一 直力 改 善 該 制 度 3。 此 外 ， 英 國 外 交 及 聯 邦 事 務

部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向 英 國 議 會 提 交 的 報 告 中 ， 對 香 港 在 全 球 打 擊 恐

怖 主 義 活 動 的 工 作 中 繼 續 發 揮 具 建 設 性 的 作 用 4， 表 示 稱 許 。 較 近 期

來 說 ，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發 表 的 《 美 國 ─ 香 港 政 策 法 案 報 告 》 ( “US-
H o n g  K o n g  P o l i c y  A c t  R e p o r t ” )， 重 點 闡 述 香 港 在 擔 任 特 別 組 織 主 席

及 其 後 擔 任 特 別 組 織 督 導 小 組 成 員 期 間 ， 在 打 擊 恐 怖 主 義 籌 資 活 動 方

面 擔 當 重 要 的 領 導 角 色 。 為 使 本 港 的 金 融 制 度 保 持 穩 健 ， 以 及 維 持 香

港 的 領 導 地 位 ， 我 們 必 須 繼 續 致 力 確 保 本 港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／ 恐 怖 分 子

籌資活動的制度符合國際標準。  

28 .  至 於 反 清 洗 黑 錢 工 作 方 面 ， 特 別 組 織 全 體 大 會 即 將 在 二 零 零 三 年

六 月 十 八 至 二 十 日 在 柏 林 舉 行 ， 屆 時 會 就 經 修 訂 的 特 別 組 織 40 項 建

議 進 行 討 論 。 這 些 修 訂 建 議 獲 通 過 後 ， 特 別 組 織 成 員 (包 括 香 港 在 內 )
便 須 各 自 予 以 實 施 ， 有 關 工 作 包 括 ： 就 落 實 新 建 議 徵 詢 業 內 人 士 及 專

業 人 士 的 意 見 、 就 實 施 新 建 議 的 法 律 架 構 擬 訂 所 需 的 法 例 草 案 ， 以 及

推 行 公 眾 教 育 運 動 ， 提 高 市 民 對 新 建 議 的 認 識 及 提 醒 他 們 遵 守 新 建 議

的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也 要 因 應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近 日 就 本 港 現 時 打 擊

清 洗 黑 錢 ／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的 制 度 發 表 的 報 告 內 指 出 的 不 足 之 處 ，

進 行 檢 討 ， 研 究 如 何 作 出 改 善 。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這 個 制 度 的 成 效 ， 我 們

也 會 考 慮 針 對 嚴 重 罪 行 的 得 益 在 香 港 實 施 一 套 新 的 民 事 沒 收 制 度 ， 以

及 檢 討 現 行 的 分 攤 資 產 政 策 。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香 港 目 前 沒 有 任 何 民 事 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歐 洲 共 同 體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八 月 向 歐 洲 理 事 會 及 歐 洲 議 會 發 表 的 《 香 港

特 別 行 政 區 ─ 二 零 零 一 年 第 四 次 年 報 》 ( “ H o n g  K o n g  S p e c i a l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 
R e g i o n :  F o u r t h  A n n u a l  R e p o r t  -  2 0 0 1 ” )。  

4  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向英國議會提交的《關於香港的六個月報

告 ─ 二 零 零 二 年 一 月 至 六 月 》 (“Six-monthly Repor t  on Hong Kong,  January-June 
2002”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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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制 度 ， 我 們 只 能 與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分 攤 執 行 外 地 沒 收 令 所 得 的 被 充

公 資 產 。 新 訂 的 特 別 組 織 建 議 鼓 勵 成 員 國 考 慮 採 納 民 事 沒 收 制 度 ， 以

及在分攤資產方面擴大與國際間的合作。  

29 .  在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籌 資 活 動 方 面 ， 香 港 會 繼 續 參 考 特 別 組 織 制 訂 和

發出的最佳措施和註釋，實行 8 項特別建議的餘下部分。此外，我們

也 會 採 取 措 施 ， 在 《 1999 年 聯 合 國 制 止 向 恐 怖 主 義 提 供 資 助 的 國 際

公約》適用於香港時，落實相關條文。  

30 .  我 們 也 會 繼 續 舉 辦 研 討 會 和 工 作 坊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及 可 能 的 情 況 下

邀 請 國 際 專 家 一 同 參 與 ， 從 而 為 私 營 機 構 提 供 培 訓 ， 並 提 高 市 民 對 打

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意識。  

31 .  為推行第 28 及 29 段所述的部分工作，我們或須修訂現行法例。

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建議。  

 

保安局禁毒處  
二零零三年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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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 

特別組織成員名單  

成員國／司法管轄區  
  

1 .  阿根廷  
2 .  澳洲  
3 .  奧地利  
4 .  比利時  
5 .  巴西  
6 .  加拿大  
7 .  丹麥  
8 .  芬蘭  
9 .  法國  

10 .  德國  
11 .  希臘  
12 .  中國香港  
13 .  冰島  
14 .  愛爾蘭  
15 .  意大利  
16 .  日本  
17 .  盧森堡  
18 .  墨西哥  
19 .  荷蘭  
20 .  新西蘭  
21 .  挪威  
22 .  葡萄牙  
23 .  新加坡  
24 .  西班牙  
25 .  瑞典  
26 .  瑞士  
27 .  土耳其  
28 .  英國  
29 .  美國  

  
地區組織  

  
30 .  歐洲委員會  
31 .  海灣合作委員會  

*  有 多 個 國 際 組 織 以 觀 察 員 名 義 參 與 特 別 組 織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︰ 非 洲 開 發 銀

行 、 亞 洲 開 發 銀 行 、 英 聯 邦 秘 書 處 、 艾 格 蒙 聯 盟 國 際 防 制 洗 錢 組 織 、 歐 洲

中 央 銀 行 、 E u r o p o l、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、 泛 美 開 發 銀 行 、 美 國 協 會 轄 下 泛

美 藥 物 濫 用 管 制 委 員 會 、 國 際 刑 警 組 織 、 國 際 證 券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、

離 岸 銀 行 監 理 機 構 組 織 、 聯 合 國 藥 物 管 制 及 防 止 罪 案 辦 事 處 、 世 界 銀 行 及

世 界 海 關 組 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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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 

自一九九八年以來接獲的可疑交易報告數目  
 

 銀行  非銀行機構  總和  

1998 5531 39 5570 

1999 5757 47 5804 

2000 5995 109 6104 

2001 6296 188 6484 

2002 10587 284 10871 

2003  
( 1 月至 4 月 )  4057  78  4135  

總數  38223  745  
 

3896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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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 

調查、檢控及定罪的個案數目  
 

年份  調查個案數目  檢控個案數目 定罪個案數目  

1998 621 12 5 

1999 866 15 10 

2000 625 16 14 

2001 607 26 6 

2002 687 23 13 

2003  
( 1 月至 4 月 )  255  11  5  

總數  3661  103  5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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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  

被限制、扣押及充公的財產  
(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 ) 

 

 
《販毒 (追討得益 )

條例》  
《有組織及  

嚴重罪行條例》
總額  

被限制的  
資產數額  $  24 ,633 ,579  $  1 ,147 ,111 ,320  $  1 ,171 ,744 ,899

下令充公的  
資產數額  $  89 ,009 ,419  $  12 ,188 ,300  $  101 ,197 ,719  

被充公並交付

政府的資產  
數額  

$  368 ,609 ,812  $  14 ,285 ,661  $  382 ,895 ,47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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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E  

分攤資產個案的詳情  
 

與香港分攤  
資產的  

司法管轄區  

分攤資產的  
個案數目  

香港分攤的被  
充公資產款額  

香港接受的  
被充公資產款額

美國  3  $44 ,690 ,407  $7 ,020 ,000  

澳洲  1  $5 ,636 ,706  —  

總數  4  $50 ,327 ,113  $7 ,020 ,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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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F  

與香港簽訂刑事事宜  
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的國家名單  

 

1 .  澳洲  
  

2 .  加拿大  
  

3 .  法國  
  

4 .  愛爾蘭  
  

5 .  意大利  
  

6 .  荷蘭  
  

7 .  新西蘭  
  

8 .  菲律賓  
  

9 .  葡萄牙  
  

10 .  南韓  
  

11 .  瑞士  
  

12 .  烏克蘭  
  

13 .  英國  
  

14 .  美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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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G  

與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定的國家名單  
 

1 .  澳洲  
  

2 .  加拿大  
  

3 .  印度  
  

4 .  印尼  
  

5 .  馬來西亞  
  

6 .  荷蘭  
  

7 .  新西蘭  
  

8 .  菲律賓  
  

9 .  葡萄牙  
  

10 .  新加坡  
  

11 .  斯里蘭卡  
  

12 .  英國  
  

13 .  美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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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H  
 

不合作國家及地區名單  
  
  

1 .  庫克島  
  

2 .  埃及  
  

3 .  危地馬拉  
  

4 .  印尼  
  

5 .  緬甸  
  

6 .  瑙魯  
  

7 .  尼日利亞  
  

8 .  菲律賓  
  

9 .  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 
  

10 .  烏克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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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  
 

特別組織督導小組成員  
  
  

1 .  法國  
  

2 .  德國  
  

3 .  中國香港  
  

4 .  新西蘭  
  

5 .  葡萄牙  
  

6 .  瑞典  
  

7 .  美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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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J  

 

 

與特別組織性質相若的地區組織  
  
  

1 .  亞洲／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  
  

2 .  加勒比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 
  

3 .  東非及南非反清洗黑錢組織  
  

4 .  歐 洲 議 會 委 員 會 ( 負 責 評 核 反 清 洗 黑

錢措施的專家委員會 )  
  

5 .  南美洲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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